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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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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25-070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并现场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张雅林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张雅林女士个人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2）。

张雅林女士与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自本次

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张雅林女士符合《公司法》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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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综合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冯立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6人，代表股份216,807,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8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206,350,6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8人， 代表股份

10,45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9%。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2人，代表股份13,321,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6%。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2,864,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8人，代表股份

10,457,0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申庆飞先生、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01选举申庆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39,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52,7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158%；

1.02选举冯立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08,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22,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858%；

1.03选举甘学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46,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60,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74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石勇先生、刘

家祥先生、丁浩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石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34,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775%；

2.02选举刘家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34,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8,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800%；

2.03选举丁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得票数213,82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得票数10,340,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6226%。

非独立董事申庆飞先生、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独立董事石勇先生、刘家祥先生、丁浩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张雅林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80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27%；反对3,92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0%；弃权8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16,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343%； 反对

3,92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415%； 弃权83,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2%。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805,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41%；反对3,919,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6%；弃权8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19,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568%； 反对

3,9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190%； 弃权83,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62,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341%；反对3,95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32%；弃权92,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75,8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318%； 反对

3,95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34%； 弃权92,5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76,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07%；反对3,944,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93%；弃权86,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0,2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399%； 反对

3,94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089%； 弃权86,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85,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46%；反对3,939,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72%；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8,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8030%； 反对

3,93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759%； 弃权82,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5《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82,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434%；反对3,942,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84%；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1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842%； 反对

3,94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946%； 弃权82,7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6《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816,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93%；反对3,91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2%；弃权79,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0,5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424%； 反对

3,91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634%； 弃权79,1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79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14%；反对3,928,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19%；弃权79,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13,3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133%； 反对

3,92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888%； 弃权79,6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9%。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8《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6,17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96%；反对54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6%；弃权8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91,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34%； 反对

54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14%； 弃权81,9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2%。

该议案获得通过。

4.09《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2,817,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94%；反对3,91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6%；弃权8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30,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439%； 反对

3,91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537%； 弃权80,2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程秉、郭佳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东方锆业《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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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下午在公司总部办公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会议通知于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结

束后，以现场口头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7名，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申庆飞先生主持，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九届董事会选举申庆飞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

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申庆飞 申庆飞、冯立明、石勇

审计委员会 石勇 石勇、申庆飞、刘家祥

提名委员会 丁浩 丁浩、申庆飞、刘家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家祥 刘家祥、冯立明、丁浩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冯立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为止。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甘学贤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张雅林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张雅林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并审议通过，聘任郭朝辉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赵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董事长申庆飞先生、董事、总经理冯立明先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甘学贤先生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个人简历详见公

司于2025年12月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其他高管人员、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

务代表的个人简历附后。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张雅林，女，汉族，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税务师、中国法律

职业资格。 曾就职于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北分所、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武汉光谷烽火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加入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 2022年9月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22年9月至2024年6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4年6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张雅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张雅林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超，男，汉族，1991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6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7年1月起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三、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郭朝辉， 女， 汉族，1972年10月出生， 大专学历， 初级会计师。 1995年至2002年2月在焦作市化工总厂塑料制品厂工作；

2002年2月至2020年1月在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2012年至2019年任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成本科科长；

2020年2月至2021年5月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2021年6月起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郭朝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郭朝辉女士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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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与同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申庆飞先生（董事长）、冯立明先生、甘学贤先生、张雅林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石勇先生、刘家祥先生、丁浩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

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组成委员

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选举通过后组成情

况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申庆飞 申庆飞、冯立明、石勇

审计委员会 石勇 石勇、申庆飞、刘家祥

提名委员会 丁浩 丁浩、申庆飞、刘家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刘家祥 刘家祥、冯立明、丁浩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石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聘任情况

1、总经理：冯立明先生

2、常务副总经理：甘学贤先生

3、财务总监：张雅林女士

4、董事会秘书：张雅林女士

5、证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

6、内部审计负责人：郭朝辉女士

上述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张雅林女士、证券事务代表赵超先生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

业经验，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雅林 赵超

办公电话 0754-85510311 0754-85510311

传真 0754-85500848 0754-85500848

电子信箱地址 ylzhang@orientzr.com zhaochao@orientzr.com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

园综合楼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盐鸿镇顶洋路北东方锆业园

综合楼

三、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黄超华先生、郭良坡先生、独立董事王玉法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公司相关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也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磊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且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超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50,000股，黄超华先生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离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股份转让的规定。 郭良坡先生、王玉法先生、刘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黄超华先生、郭良坡先生、王玉法先生、刘磊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

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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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

四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沁阳东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阳东锆” ）以现金6,657.43万元（不含税价）

收购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佰集团” ）全资子公司河南龙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佰新材料” ）的

相关资产。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发布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近日，沁阳东锆和龙佰新材料已依照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相关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相关不动产已经登记至沁阳东锆

名下，沁阳东锆已支付完毕本次交易价款6,657.43万元（不含税价）。 本次资产购买相关事宜均已完成。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62

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浙江” ）

本次担保金额 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医药” ）

本次担保金额 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注：上述被担保人为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昆药集团” ）的全资子公

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制药” ）的全资子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昆药集团医药

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 ）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45,61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8.68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内部决策程序

为支持公司旗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足相关下属公司融资担保需求，

经公司十一届三次董事会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旗下公

司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5615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5-020号）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25-026号）。

（二）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旗下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2025年12月22日， 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发生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签约

金融机

构

协议签

署日期

担保期限

本次

实际

担保

金额

截止目

前担保

余额

2025年

度担保

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上

市公司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对子公司的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孙公司

昆药

集团

贝克

浙江

100% 51.76%

招行昆

明分行

2025-

12-22

2025-12-22

至

2026-12-21

500 500 500 0 0.1% 否

不

涉

及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孙公司

昆药

商业

昭通

医药

100% 85.08%

交行昭

通分行

2025-

12-22

2025-12-22

至

2026-12-9

500 1,000 1,000 0 0.19% 否

不

涉

及

合计 一 一 一 一 一

1,00

0

1,500 1,500 0 0.29% 一 一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全资孙公司 （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贝克制药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胜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11464602960

成立时间 1982年2月20日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云海路340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3,6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合剂（含口服液）、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糖浆剂、口

服混悬剂（含青霉素类）、口服溶液剂的制造、加工及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70,129,249.32 67,442,287.48

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4,911,308.45

银行贷款总额/元 - -

流动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4,901,214.18

净资产/元 40,562,037.40 32,530,979.03

资产负债率 42.16% 51.76%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8,414,417.71 21,938,195.69

净利润/元 -12,861,154.11 -8,031,058.37

2、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全资孙公司 （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珊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600MA6P1NLU81

成立时间 2019年8月20日

注册地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创新创业园27栋办公楼五楼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及器材、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消毒用品、消毒器械、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配送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医药信息咨

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1,277,481.37 48,567,166.72

负债总额/元 35,187,900.10 41,321,289.69

银行贷款总额/元 5,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元 33,113,455.47 39,483,093.36

净资产/元 6,089,581.27 7,245,877.03

资产负债率 85.25% 85.08%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7,850,602.03 72,008,025.78

净利润/元 363,939.40 1,156,295.76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以上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列示财务状况为被担保人公司单体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

保人

银行

担保合同金

额（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其他方共同担

保或反担保

1

贝克

浙江

招行昆

明分行

500

2025-12-22

至

2026-12-21

连带责任

保证

债权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

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不涉及

2

昭通

医药

交行昭

通分行

500

2025-12-22

至2026-12-9

连带责任

保证

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不涉及

注：保证期间为协议签署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发生期间的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体系内下属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

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属公司

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

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 该额度经本公司十一

届三次董事会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本次担保计划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相关

下属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被担保人主要包括:公司全资子/孙

公司以及昆药商业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其中，昆药商业对其非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其他股东按持股

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公司董事会结合相关公司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认为该等公司财务状况

稳定、经营情况良好，总体担保风险可控；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

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819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56%； 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15亿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9%；公司及子/孙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4.561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68%；

公司对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2.3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8%；公司及子

/孙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

*ST

沐邦 公告编号：

2025-158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江街1099号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0,159,5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98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以及《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代行董事会秘书廖志鹏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65,945 99.5892 378,400 0.3149 115,180 0.0959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分项表决情况：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84,945 99.6050 372,700 0.3101 101,880 0.0849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84,945 99.6050 372,700 0.3101 101,880 0.084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80,345 99.6012 377,300 0.3139 101,880 0.0849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06,345 99.6228 377,300 0.3139 75,880 0.063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84,945 99.6050 372,700 0.3101 101,880 0.0849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06,445 99.6229 377,200 0.3139 75,880 0.0632

2.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662,245 99.5861 395,400 0.3290 101,880 0.0849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10,745 99.6265 372,900 0.3103 75,880 0.0632

2.0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10,845 99.6265 372,800 0.3102 75,880 0.0633

3、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孙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21,945 99.4693 374,300 0.3115 263,280 0.21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49,942,329 99.0213 378,400 0.7502 115,180 0.2285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9,961,329 99.0590 372,700 0.7389 101,880 0.2021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49,961,329 99.0590 372,700 0.7389 101,880 0.2021

2.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49,956,729 99.0499 377,300 0.7480 101,880 0.2021

2.04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49,982,729 99.1014 377,300 0.7480 75,880 0.1506

2.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49,961,329 99.0590 372,700 0.7389 101,880 0.2021

2.06

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49,982,829 99.1016 377,200 0.7478 75,880 0.1506

2.07

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

制度》的议案

49,938,629 99.0140 395,400 0.7839 101,880 0.2021

2.08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49,987,129 99.1101 372,900 0.7393 75,880 0.1506

2.09

关于制定《累计投票制实

施细则》的议案

49,987,229 99.1103 372,800 0.7391 75,880 0.1506

3

关于全资孙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9,798,329 98.7358 374,300 0.7421 263,280 0.52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

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辛琴、姚若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98

证券简称：

*ST

沐邦 公告编号：

2025-159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全资孙公司邦宝益智教育、全资孙公司伟邦仓储、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分别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订

了《保证合同》，邦宝益智玩具以名下位于汕头市濠江区邦宝益智科创园的生产线7套以及机器设备102台作为抵押物与民生银行

汕头分行签订了《抵押合同》，上述主体为邦宝益智玩具本次银行借款展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均为人民币

5,000万元。 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为本次借款展期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

● 本次担保审议程序：本次担保事项，子公司及孙公司合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亿元，超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中对邦宝益智玩具提供的5000万元担保

额度，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范围外。 公司已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于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7.65亿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76.84%，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宝益智玩具” ）因经

营发展需要，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申请27,506,381.34元银行借款展期，展

期期限为1年。 全资孙公司广东邦宝益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宝益智教育” ）、全资孙公司汕头市伟邦仓储物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伟邦仓储” ）、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分别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邦宝益智玩具以名下位于

汕头市濠江区邦宝益智科创园的生产线7套以及机器设备102台作为抵押物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抵押合同》，上述主体为

本次借款展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金额均为人民币5,000万元。

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为本次借款展期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无需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邦宝益智玩具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7,506,381.34元；邦宝益智教育、伟邦仓储、廖志远为邦宝益智玩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披露了《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邦

宝益智玩具前期借款发生时，公司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邦宝益智玩具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的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邦宝益智玩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7,506,381.34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子公司及孙公司合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5亿元，超过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中对邦宝益智玩具提供

的5000万元担保额度，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范围外。 依据《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公司已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MA4X2MAH8R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茂兵

成立日期：2017年8月30日

注册地址：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3-09片区

经营范围：玩具制造；文具制造；模具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医用包装材料制造；服务

消费机器人制造；玩具销售；模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智能机器人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医用口

罩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软件开发；工业设计服

务；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

及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专业设计服务；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出版

物批发；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末（经审计） 2025年9月末（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9,373,053.02（更正后） 253,468,110.93

负债总额 31,993,129.21（更正后） 42,183,392.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307,379,923.81（更正后） 211,284,718.0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552,635.23 40,770,230.50

净利润 -111,184,661.80（更正后） -96,095,205.81

【注释：上表中数据“更正后” ，系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相关附注的公告》中更正后的数据。 】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邦宝益智教育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广东邦宝益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4、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伟邦仓储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汕头市伟邦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4、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实际控制人廖志远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廖志远。

2、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4、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

7、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邦宝益智玩具与民生银行汕头分行签署《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债务人：广东邦宝益智玩具有限公司。

3、抵押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4、抵押物：邦宝益智玩具名下位于汕头市濠江区邦宝益智科创园的生产线7套以及机器设备102台。

5、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期间：2024年08月14日至2030年12月31日（皆含本日）。

7、担保范围：主债权（包括全部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和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发生的费用。

8、保证方式：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邦宝益智玩具的经营发展需要，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

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 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为此笔借款提供无偿担保，体现了其对子公司发展的支持。 本次担保事项风险

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经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7.65亿元（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176.8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941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

2025-034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起至12月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或通过公司邮箱zqswb@chinamobil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0日收市后披露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31日16: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图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长陈忠岳先生，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何飚先生，执行董事兼财务总监李荣华先生，财务部（资本管理

部）总经理兼证券事务部总经理、信息披露境内代表胡宇霆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 投 资 者 可 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星 期 三 ）16:00-17:00， 登 录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起至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 集 ”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 据活动 时间 ， 选中 本次活 动 或 通 过 公 司 邮 箱

zqswb@chinamobil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5399� 2600

邮箱：zqswb@chinamobil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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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执行董事兼董事长辞任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收到杨杰先生的书面辞任函。 因年龄原因，杨杰先生辞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

董事长的职务，前述辞任自2025年12月22日起生效。

杨杰先生已确认与董事会并无不同意见，而就其辞任一事，亦无任何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

董事会谨就杨杰先生对本公司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谢意。

二、执行董事兼董事长委任

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2025年第十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议案，并于2025年12月22日以书面决议

方式召开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经本公司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及批准，陈忠岳先生已获委任为本公司的执行董事兼董事

长，自2025年12月22日起生效，陈忠岳先生的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陈忠岳先生的服务合约并无特定服务年期。 陈忠岳先生将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之组织章程细则》的规定于本公司股东周

年大会上适时轮值告退及重选。 陈忠岳先生享有由董事会建议并由本公司股东批准之董事袍金每年180,000港元，服务不足一年

的，董事袍金按服务时间比例支付。 陈忠岳先生之酬金乃由董事会依据其职务、责任、经验及当前市场情况等而确定。 陈忠岳先生

已自愿放弃其年度董事袍金。

除本公告所披露外，陈忠岳先生与本公司之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 陈忠岳先生并无拥

有《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指本公司任何股份权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无其他与陈忠岳先生的委任有关的事宜需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或其他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第13.51(2)条的任何规定须予披露的资料。

本公司深信陈忠岳先生之丰富经验及宝贵的专业知识能为本公司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公司谨此欢迎陈忠岳先生加入董事会。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

陈忠岳先生简历

陈忠岳先生，54岁，现为本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陈先

生为硕士研究生。 陈先生曾担任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公众客户事业部总经理，中国电信山西分公司总经理，中

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以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执行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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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东御街19号本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02,994,4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00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高宏彪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556,028 99.9687 382,500 0.0272 55,900 0.0041

2.0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278,891 99.9489 657,300 0.0468 58,237 0.0043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276,691 99.9488 657,300 0.0468 60,437 0.0044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244,291 99.9465 691,900 0.0493 58,237 0.0042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265,091 99.9480 671,600 0.0478 57,737 0.0042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244,291 99.9465 692,400 0.0493 57,737 0.0042

2.0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524,691 99.9665 412,000 0.0293 57,737 0.0042

2.0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574,691 99.9700 357,200 0.0254 62,537 0.0046

2.0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02,599,491 99.9718 336,700 0.0239 58,237 0.004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高宏彪 1,401,498,604 99.8933 是

3.02 Tony�Huang 1,401,467,062 99.8911 是

3.03 韩玉 1,401,484,309 99.8923 是

3.04 吕晓清 1,401,495,421 99.8931 是

4、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郭文捷 1,401,510,416 99.8942 是

4.02 黄志强 1,401,504,828 99.8938 是

4.03 张剑渝 1,401,482,506 99.892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

监事会的议案

1,420,840 76.4204 382,500 20.5729 55,900 3.0067

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143,703 61.5145 657,300 35.3531 58,237 3.1324

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141,503 61.3962 657,300 35.3531 60,437 3.2507

2.03

关于修订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1,109,103 59.6535 691,900 37.2141 58,237 3.1324

2.04

关于修订 《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

1,129,903 60.7723 671,600 36.1222 57,737 3.1055

2.05

关于修订 《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议案

1,109,103 59.6535 692,400 37.2410 57,737 3.1055

2.06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389,503 74.7349 412,000 22.1595 57,737 3.1056

2.07

关于制定 《对外担保管理办

法》的议案

1,439,503 77.4242 357,200 19.2121 62,537 3.3637

2.08

关于制定 《防范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1,464,303 78.7581 336,700 18.1095 58,237 3.1324

3.01 高宏彪 363,416 19.5464

3.02 Tony�Huang 331,874 17.8499

3.03 韩玉 349,121 18.7776

3.04 吕晓清 360,233 19.3752

4.01 郭文捷 375,228 20.1817

4.02 黄志强 369,640 19.8812

4.03 张剑渝 347,318 18.68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一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赞成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

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赞成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邱霞、杨冬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